临时用火（电）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         号

	用火、电

单    位
	
	经办人
	

	地点名称
	

	操作单位
	
	现场负责人
	

	用火、电期限
	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时至     月     日     时止

	安

全

措

施
	1、对施工人员进行作业前安全培训，施工人员持证上岗。
2、将动火、电区清理干净，十平方米内达到无易燃物和可燃物。周边准备好灭火器材。
3、动火、电人员严禁酒后操作。

4、焊接人员必须执行“十不准焊”的原则。

5、切断与动火、电相连通的管道容器及设备（油区作业）。关闭与动火、电相连通的管道阀门。

6、地面或高空动电时防止火花飞溅，要用铁皮石棉板等进行围接。

7、地沟内动火，将动火区两端封闭，作到1、5条。

8、动火、电时如遇到可燃性的跑、冒、串、漏气体、液体或附近有可燃和易燃物，要立即停止作业。

9、作业区内要备适用的灭火器（如水、泡沫、沙子、铁锹等）。

10、五级以上风天，室外严禁动火或者气焊。

11、动火、电完毕，守候两小时，下班前要认真检查无安全问题方可离开现场。

12、凡是施工、生活用火必填此表。

	用火、电部门主要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	保卫处备案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	说

明
	1、本证未经用火、电单位领导检查批准及保卫处备案无效。

2、动火、电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条例。

3、本证过期无效。

4、未经批准持证或无证动火、电者按防火条例予以处罚。


注：一式两份（一份保卫处存档、一份用火、电存查）

